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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9月29日，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披露了《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司与维娜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娜香港”）、上海维娜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维娜”或“标的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维娜香港现持有上海维娜100%股权，公司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拟收购上海维娜不少于70%的股权。公司与维娜香港双方暂定上海维娜100%的股权的收购对价约为人民币7亿元。目标股权收购价格最终参照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现就相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1、上海维娜化妆品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妆品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属于化妆品行业，其产品不涉及医疗器械许可，不属于医美行业。
2、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化学药物、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品与现代中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医药板块，目前没有医美业务相关的产品、资质和收入。
3、公司虽然确立了以“医药+医美”为公司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但着重在药妆、功能性化妆品等非手术类医疗美容上游产品端展开布局。同时，从事相关行业需要取得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以及产品研发注册批件，业务拓展和产品研发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且时间跨度较长，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bookmark: _GoBack]4、本次意向交易暂定对价增值率284.35%，目标股权最终收购价格将参照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如交易完成后，若标的公司经营不及预期，后续存在一定的商誉减值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医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